
金融知识小课堂——征信篇 

征信在中国算得上是一个古老的词汇，几千年前的《左传》里就有“君子之

言，信而有征”的说法，意思是说一个人说话是否算数，是可以得到验证的。

然而，你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征信的存在，却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，办贷

款、申领信用卡，常常会听到银行的工作人员说您的“信用记录”如何，说

的就是征信的事儿。有关您过去信用行为的记录会体现在您的“信用报告”

里，“信用报告”是征信的最终结果，它被形容为个人的“经济身份证”，

可以用来证明您是否守信。本章将为您介绍有关征信方面的基础知识。 

一、征信的相关概念 

（一）信用。信用的经济含义，是指在交易的一方承诺

未来偿还的前提下，另一方为其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行为。

当今社会，信用已广泛地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中。

信用不仅反映交易主体主观上是否诚实，也反映他是否

有履行承诺的能力，即使交易主体有偿还债务的主观愿

望，但因经营不善偿还不了债务，也就没有信用。 

（二）征信。征信是指为了满足从事信用活动的机构在

信用交易中对信用信息的需要，专业化的征信机构依法

采集、保存、整理、提供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活动。

我国使用“征信”一词来概括对企业和个人的信用调查。

征信本身是促进守信、提高信用意识的手段和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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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征信机构。征信机构是独立于交易双方的专业化的第三方机构，作

为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企业，加工整理形成企业、个人的信用报告等征信

产品，有偿提供给经济活动中的贷款方、赊销方、招标方、出租方、保险

方等有合法需求的信息使用者，为其了解交易对方的信用状况提供便利。 

（四）信用记录。征信记录了个人过去信用行为，这些行为体现在个人信

用报告中，就是人们常说的“信用记录”。个人信用报告是征信机构出具

的记录个人过去信用信息的文件，它系统全面地记录个人信用活动，反映

个人信用状况。 

（五）不良信息。建立良好的信用记录很难，需要多年的积累，而一次不

良信息记录就可以将它破坏。那么哪些不良信息可能影响你的信用记录？

《征信业管理条例》规定，不良信息是指对信息主体信用状况构成负面影

响的下列信息：信息主体在借贷、赊购、担保、租赁、保险、使用信用卡

等活动中未按照合同履行义务的信息，对信息主体的行政处罚信息，人民

法院判决或者裁定信息主体履行义务以及强制执行的信息，以及国务院征

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不良信息。 

 

 

 

二、社会信用体系与征信体系 

（一）社会信用体系。社会信用体系作为一个以信用为内容

的体系，是指为促进社会各方信用承诺而进行的一系列安排

的总称，包括制度安排、监管体制、宣传教育安排等各个方

面或各个小体系，其最终目标是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。 

（二）征信体系。征信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部分，

是指采集、加工、分析和对外提供社会主体信用信息服务的

相关制度与措施的总称，包括征信制度、信息采集、征信机

构和信息市场、征信产品和服务、征信监管等方面，其目的

是在保护信息主体权益的基础上，构建完善的制度与安排，

促进征信行业健康发展。 


